
湘信院通〔2023〕32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
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处室部委(中心)、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湖南信息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管理办法》(湘

信院通〔2021〕37 号)等文件精神，现就 2023 年度“双师双能

型”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定对象

(一)全体专任教师(含双肩挑教师)。

(二)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已发文认定的无须再申报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(一)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。

(二)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讲师及以上教师系列职称。

(三)具有 1 年以上(可累积计算)或连续 6 个月在企业第一

线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经历。

(四)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，胜任学校教学工作，

教学评价良好。

(五)具备较强的实践教学能力，能灵活运用专业理论，完

成实践实训教学的指导任务。

(六)符合以上条件，同时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

1.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及以上职称(教师系列

职称除外)。

2.具有行业特许的执业资格证书、职业资格或专业技能考

评员资格证书。

3.主持或主要参与 2 项以上横向研究与技术服务项目，成

果已被企业使用，且效益良好。

4.作为主要指导教师，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或技能

竞赛并获得省级三等奖以上奖励。

5.累计有 5 年或近 5 年中累积有 2 年以上在企业一线本专

业实际工作经历，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。

6.近5年主持或主要参与两项应用技术研究(以获奖证书为

准，集体获奖项目位列前 3 名)，取得地市级以上科研成果，且

被企业使用，获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。

7.近 5 年以第一发明人的身份发明国家专利，已被企业应

用且效益良好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1.个人申请。个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湖南信息学院“双

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申报表》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装订成册。

二级学院教师将申报材料提交所在学院。行政教辅部门人

员将申报材料提交本人专业所属的二级学院。心理健康教育中

心、创新创业学院人员直接将申报材料提交人事处。

2.部门初审。二级学院负责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，

组织同行专家或教学督导对申请人员课堂理论教学水平和实践

能力考核评价，将初审合格人员的申报材料报送人事处。

3.学校审核。人事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组织专家评审，

并将专家评审结果报学校审批。



4.发文确认。学校审批同意后发文确认，颁发湖南信息学

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证书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.3 月17日前, 各二级学院完成申报材料审核并提交人事处。

2.3 月 20 日前，人事处完成审核、专家评审工作。

3.3 月 23 日前，学校审批并公示公布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职称证、职业资格证书、科研成果、荣誉证书等证书需

提供复印件，由二级学院审核原件，在复件上签属“原件已核”，

并签字盖章。

2.社会效益和工作经历证明需提供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原件。

3.凡弄虚作假取得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的，一经发现

将取消资格并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。

材料接收地点：求实楼 305 办公室

联系人：李权，联系电话:18807351606

附件：1.湖南信息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申报表

2.湖南信息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汇总表

湖南信息学院

2023 年 3 月 11 日



附件 1

湖南信息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学历/学位 职 称 参加工作时间

所在部门及职务 所授课程

企业工作经历

申报情况说明

签 名： 年 月 日

学院资格审核和

教学评价意见

负责人(签字盖章)： 年 月 日

学校

审批

意见

经专家组评审，报学校审批，同意认定 为

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。

负责人(签字盖章)： 年 月 日

注：相关证明材料附后。



附件 2

湖南信息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汇总表

学院： (盖章) 负责人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/学位 职称 职业资格 承担主要课程 教学评价 是否具备企业

工作经历

初审意见

说明：初审意见填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，教学评价填“良好”或“优秀”或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，是否具备企业工作经历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
